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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高管发〔2023〕46 号

松涛镇、狮子山街道，各分局、各部门，各中心：

经高新区管委会同意，现将《中国牙谷科创园人才公寓租赁

补贴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。

资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

2023 年 12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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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区战略，进一步优化人才

发展环境，加快人才聚集，充分发挥人才公寓服务人才作用，助

力园区高质量发展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人才公寓，是指中国牙谷科创园人才公

寓，分为 A、B、C 三类住房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面向入住中国牙谷科创园人才公寓且符合

本办法补贴对象的人才，给予租赁补贴。

第二章 补贴对象

第四条 人才公寓优先面向企业各类人才供应：

（一）企业引进的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才；

（二）企业引进的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的人才；

（三）根据工作实际，经资阳高新区党工委人才工作领导小

组采取“一事一议”方式认定的其他人才。

第三章 补贴方式

第五条 人才公寓以个人名义申请租赁。由申请人填写《中

国牙谷科创园人才公寓租赁补贴申请表》（附件），并提交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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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材料至党群工作部。经科技经济局、投资促进局、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（综合行政执法局）、社会事务局等主管部门资格初审，

资阳高新区党工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，资阳高新区党

工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，根据人才类别和供应房源情况，

提供相应的人才公寓。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与指定机构签订租赁

合同，并办理入住手续。

第六条 人才公寓坚持分配为主、统筹兼顾、梯次保障原则，

结合个人意愿，按照人才类别由高到低依次分配。博士研究生、

正高级职称等人才原则上可申请 A 类住房；硕士研究生、副高级

职称等人才原则上可申请 B 类住房；企业引进的全日制高校本科

毕业生等可申请 C 类住房。

第七条 申请入住人才公寓的申请人及其配偶、未成年子

女应在资阳市主城区（含高新区、临空经济区）无自有产权住

房，且当前未享受政策性保障住房。夫妻双方均符合条件的，

在高新区范围内仅保障 1 套人才公寓。

第八条 租赁押金、租金以及租住期间产生的水、电、气、

讯、停车费等由承租人按要求自行缴纳。

第四章 补贴标准

第九条 A 类住房补贴 300 元/月，B 类住房补贴 200 元/月，

C 类住房补贴 100 元/月。

第十条 该补贴条款与其他政策重复的，按照就高原则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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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，不重复享受，每年年底集中申报，补贴期限不超过 2 年。

第五章 管理监督

第十一条 资阳高新区党工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

责做好人才公寓的统筹协调与监督工作。四川牙谷建设管理有限

公司负责人才公寓的入住安排、日常管理、安全维护等工作。科

技经济局、投资促进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综合行政执法局）、

社会事务局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条件审核相关工作。

第十二条 资阳高新区党工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

相关部门定期和不定期对人才公寓居住情况及安全消防进行监

督检查，如发现有下列不符合人才公寓补助条件的情形，经审查，

取消补助资格。

（一）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或其他不正当手

段申请的；

（二）婚前夫妻双方均以个人名义租赁人才公寓的，婚后

未退出其中 1 套的；

（三）擅自将承租的住房转租、分租、出借、调换；

（四）未经审核擅自安排其他无关人员入住；

（五）利用租赁住房从事违法违规行为的；

（六）其他违反租赁合同或信用承诺需要退出承租房的情

形。

第十三条 对承租人有第十二条第一项、第五项情形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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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消承租资格，且 3 年内不得申请人才公寓。单位为申请人出

具虚假证明或审核把关不严的，将被相关部门予以通报并依法

追究相关责任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与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上级政策规定不一

致的，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上级政策规定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资阳高新区党工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

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2 年。

附件：中国牙谷科创园人才公寓租赁补贴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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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申请人

基本情况

（申请人

填写）

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

职务 学历 电话号码

职称、职业技

能等级
荣誉称号

申请类别

□博士研究生、正高级职称等人才

□硕士研究生、副高级职称等人才

□全日制高校本科毕业生 □其他人才

配偶姓名 身份证号 是否同住

子女姓名 身份证号 是否同住

子女姓名 身份证号 是否同住

申请补贴 □A类住房补贴 □B类住房补贴 □C类住房补贴

单位

核查意见

经核定， （申请人）符合/不符合《中国牙谷科创园人才公寓租

赁补贴办法（试行）》中的补贴类别及条件。

（单位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主管部门

核查意见

经核定， （企业）的人才符合/不符合《中国牙谷科创园人才公

寓租赁补贴办法（试行）》中的补贴类别及条件。

（单位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资阳高新区

党工委人才

工作领导小

组办公室审

查意见

经审查，该申请人符合中国牙谷科创园人才公寓补贴条件。

（单位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资阳高新区

党工委人才

工作领导小

组意见

（单位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资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1 日印发


